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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3年“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禁毒办、青保办：

为进一步深化本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切实提升中小学生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市教委、市禁毒办、市青保办决定开展2013年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活动。

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活动的牵头单位，要切实发挥协调、组织、指导等作用。区县禁毒部门、青保部门要主动联系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本部门职责，提出落实该项活动的建议或具体措施。要根据不同学龄段、不同类别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分层次地组织、指导中小学校开展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要重点做好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阶段学生，尤其是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

依据各区县实际情况的差异和基层的创造活力，为不断调整和充实“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活动积累经验，今年的八个一活动采取7+X的形式，即全市性的活动占7项，各区县应自主开展至少一项宣传教育活动。自主开展活动的具体情况，请于5月31日前报送市教委青保处（联系人：张大飞，电话：23116613，传真：23116802）。

附件：2013年上海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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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年上海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活动方案

一、以合成毒品预防教育为重点，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各学校要依据学生成长特点和教育工作安排，结合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参观禁毒展览、观看禁毒影视片等实践经历，通过专题教育课、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形式，不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二、分类组织观看禁毒影视片

今年将统一发放禁毒系列剧《小破孩》《与死神共舞》等禁毒视听资料。各初中、小学要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播放，积极组织学生观看《小破孩》系列剧。考虑到《与死神共舞》禁毒纪录片的现实性和冲击力，此片播放范围严格限制在教师和高中年级、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范围内。
三、有序安排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的参观活动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安排好在校学生参观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各区县要统筹中小学校集中参观的时间，不要集中在下半年的几个月内，以免造成参观拥堵，影响实际效果。二是各参观学校要注意收集学生对参观活动的感受和建议，及时反馈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联系人：张聪，电话：63533334），以利于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进一步做好参观接待和场馆改造工作。

四、继续组织好禁毒宣传车进校园活动

今年，市教委、市禁毒办、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继续开展禁毒宣传车进校园活动，主要对象是毒品预防教育试点校、职业学校（包括中专、职校、技校）、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中小学校。请浦东、宝山、嘉定、闵行、奉贤、青浦、金山、松江、崇明九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下表的时间节点，做好准备工作。详细日程安排请商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联系人：施鸿宾，联系电话：63533334，13816385411）。

	区县
	时间节点

	宝山
	5月

	浦东
	5月

	嘉定
	9月

	闵行
	10月

	奉贤
	10月

	青浦
	11月

	金山
	11月

	松江
	12月

	崇明
	12月


五、组织部分禁毒教师进行学习考察活动

    为进一步开阔禁毒教师的视野，深化禁毒教师对毒品危害的认识，为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积累素材和经验，今年，市教委、市禁毒办决定组织部分禁毒教师开展专题学习考察活动，通过参观有关地区禁毒工作情况、听取禁毒等相关专家的专题讲座等，了解禁毒形势，提高对毒品预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六、积极参与青少年禁毒科普短文征集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毒品预防教育形式，市青保办、市禁毒办、市禁毒科普教育馆、上海法治报社、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决定联合开展主题为 “健康生活，快乐成长”的短文征集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流程
1．提交阶段：2013年4月至10月
2．评审阶段：2013年11月上旬
（二）相关要求
1．参赛对象：本市小学至高中年级的青少年学生。

2．作品内容：参赛学生应紧扣主题，围绕参观禁毒科普馆、参与禁毒宣传和参加禁毒志愿活动等内容进行征文创作，文体不限，可为散文、诗歌、格言、童谣、微小说和微剧本等，内容健康，层次清晰，条理分明，来稿均为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抄袭无效）。
3．字数要求：500字以内为宜。
4．提交方式：应征作品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提交至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如以个人名义参与，可直接投稿。
（三）评奖办法

    1．稿件征集期间，定期在上海法治报、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和禁毒馆微博上选登部分优秀作品。
2．由主办单位组成专家评审小组对提交的作品进行评选，获奖名单将在上海法治报、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及有关媒体上公布。
3．奖励：设一等奖6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5名，优秀奖30名，组织奖10名。
（四）投稿及联系方式
1．投稿方式：（需注明短文征集大赛投稿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邮箱：bangongshi@shjdjyg.org
微博：http://weibo.com/shjdjyg（私信）

投稿地址：上海市汉中路188号（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四楼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邮编：200070）
2．联系电话：63532761，63533334；联系人：杨颖
 附：上海市禁毒科普短文征集大赛作品登记表（请用正楷填写）
	作品名称
	

	区   县
	
	学   校
	

	姓   名
	
	年   级
	

	通讯地址
	
	邮   编
	

	固定电话
	
	手   机
	

	E-mail
	


    七、继续组织好禁毒知识竞赛参与工作

2013年，市禁毒办、市青保办、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等联合开展第八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本届赛事将在往届的基础上，创新活动形式、深化活动内容。通过“禁毒网络竞赛”、“禁毒现场竞赛”等环节，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实现品牌驱动、典型带动，深化落实学校、社区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赛事安排

1.网络初赛

时间：5月1日-8月31日

内容：参赛者以学校、社区街道、个人为单位登录活动主题官方网站（www.jindu365.com)，也可登陆上海政法综治网、12320上海市公共卫生公益电话服务网、市民信箱（www.mail.sh.cn，上海市市民信箱电子邮件系统管理中心支持）、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浦东新区禁毒在线，按指定规则参赛，在电脑随机产生的竞赛试卷中答题。参赛者按得分高低、答题耗时长短、参赛先后次序确定排名，并最终确认入围网络决赛的个人名单。

2.网络决赛

时间：9月1日—10月31日

内容：入围网络决赛的参赛者在指定时间登录活动主题官方网站（www.jindu365.com)，进入“网络决赛”专区通道，参与网络在线决赛。成绩优秀者即可获得“个人优胜奖”，获奖者可以在线打印获奖证书。

3.暑期热身赛

时间：7月-8月

内容：根据区县、学校、社区网络初赛的参赛情况，利用暑期，选择若干学校、社区开展现场热身赛，以营造宣传教育氛围。

4.区级选拔赛

时间：9月

内容：以学校和社区参赛选手家庭为单位，由各区县自行策划区级选拔活动并推荐家庭参加市级复赛。

5.市级复赛

时间：10月 

内容：由各区县推荐的家庭参加复赛选拔，复赛成绩优秀者将晋级现场总决赛。

6.市级总决赛

时间：11月底

内容：邀请复赛入围家庭，以社区和学校为单位现场参与决赛，产生一、二、三等奖。

（二）奖项设置

1．优秀组织奖：20名；

2．优秀指导老师奖：20名；

3．总决赛一等奖：1名；

4．总决赛二等奖：2名；

5．总决赛三等奖：5名；

6．现场复赛入围奖：若干名;

7．网上竞赛个人优胜奖：若干名。

（三）奖项申报

1.优秀组织奖：评选范围包括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禁毒办、青保办、社区街道、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社区学校、工读学校等。

申报标准：

（1）对活动的配合积极程度；

（2）在主题网站上的投稿数量、质量；

（3）组织参与竞赛的总人数及答题成绩；

（4）组织参与竞赛人数的比例；

（5）组织参与竞赛的获奖人数。

2.优秀指导老师奖：评选采取个人自由申报、各区县统一申报两种方式。

申报标准：

（1）对活动的配合积极程度；

（2）在主题网站的投稿数量、质量；

（3）组织学生参与竞赛的情况；

（4）开展校园禁毒主题活动的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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